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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浩庆服装有限公司 ：
你公司违法拖欠员工李秀兰等 12 人

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工资共计54767
元。我局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八
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六条第（一）项
之规定，对你公司作出绍市人社监理字

〔2016〕10 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
书，并于2016年6月28日送达，但你公司至
今未履行。现催告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
后立即支付违法拖欠员工李秀兰等12人工

资共计54767元。
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可向绍

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绍兴市
铁甲营2号604室，电话：88907577）进行陈
述和申辩。

本通知书送达十日后仍未履行的，我
局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所造成的一切后
果和强制执行费用将由你公司负担。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12月1日

催告执行通知书

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1日

（2016）浙0108民初3237号
徐汉平：本院对原告滕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3237 号]。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86号

杭州彤云纺织有限公司、杭州林南化工有限公
司、杭州亚星物流有限公司、蒋国兴、姚才娟、蒋国
飞、鲁爱娟、蒋国明、孙国琴、杨益民、葛建南：本院
对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庄支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486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083号

詹钊兴：本院对詹立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
40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154号

李建军、杨瑶君：本院对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315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734号

郑阳：本院受理原告柯伟诉被告郑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6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733号

郑阳：本院受理原告柯伟诉被告郑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6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495号

徐亦村：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保利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诉被告徐亦村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 票 等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和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2017 年 3
月 7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781号

吴建萍：本院受理原告陈陆生诉你保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13日14时30分于本
院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581-2586号

商冬香、徐水平：本院受理原告翁小娟诉被告商
冬香、徐水平民间借贷纠纷六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
3月1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914号

浙江中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康居金蝶住宅排气道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
中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筑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下
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1931号

陈泽峰：本院受理原告倪飞诉被告陈泽峰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 0109 民初 11931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9806号之一

帅春风:本院受理原告吴建琴诉被告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110民初980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限你自
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476号

吴忠汇、毛小丽: 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杭州平瑞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们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为2017年2月20日上午09时
30分，地点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
三审判庭，逾期将依法判决。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5773号

徐燕文、汤春：本院受理的原告葛天真诉被告徐
燕文、汤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5773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764号

张仲凯: 本院立案受理原告上海万科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余杭分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为2017年2月20日上午9时
0分，地点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
三审判庭，逾期将依法判决。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291号

郑华章: 本院立案受理原告胡航星诉被告郑华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
案诉讼材料。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
2月21日上午9时00分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
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381号之一

潘怀祖：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桐庐支行与被告羊慧英、杭州嘉威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应建红、潘怀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
文书。原告起诉要求：一、被告羊慧英立即归还借款
本金181266.07元及利息3894元（合计185160.07元，
暂算至2016年8月20日），以及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
止的所有利息、罚息、复息，按《个人购房借款/担保
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另行计付；二、
被告羊慧英对上述款项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原告对
借款合同项下的抵押物处置价款享有抵押优先受
偿权；三、被告杭州嘉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建
红、潘怀祖对上述款项承担保证责任；四、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2月23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382号之一

潘怀祖：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桐庐支行与被告陈真伟、杨淑敏、杭州嘉威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应建红、潘怀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原告起诉要求：一、被告陈真伟立即归
还借款本金 603104.1 元及利息 13932.76 元（合计
617036.86元，暂算至2016年8月20日），以及至本息
全部清偿之日止的所有利息、罚息、复息，按《个人购
房借款/担保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另
行计付；二、被告杨淑敏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
任；三、被告陈真伟、杨淑敏对上述款项承担抵押担保
责任，原告对借款合同项下的抵押物处置价款享有抵
押优先受偿权；四、被告杭州嘉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应建红、潘怀祖对上述款项承担保证责任；五、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2月23日9
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383号之一

潘怀祖：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桐庐支行与被告陈真伟、杨淑敏、杭州嘉威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建红、潘怀祖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起诉要求：一、被告陈
真 伟 立 即 归 还 借 款 本 金 535950.36 元 及 利 息
14876.08 元（合计 550826.44 元，暂算至 2016 年 8 月
20日），以及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的所有利息、罚
息、复息，按《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约定及中国
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另行计付；二、被告杨淑敏对上
述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被告陈真伟、杨淑敏
对上述款项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原告对借款合同项
下的抵押物处置价款享有抵押优先受偿权；四、被
告杭州嘉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建红、潘怀祖
对上述款项承担保证责任；五、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2月23日10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384号之一

潘怀祖：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桐庐支行与被告陈真伟、杨淑敏、杭州嘉威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应建红、潘怀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原告起诉要求：一、被告陈真伟立即归
还借款本金 468012.91 元及利息 12990.39 元（合计
481003.3元，暂算至2016年8月20日），以及至本息全
部清偿之日止的所有利息、罚息、复息，按《个人购房
借款/担保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另行
计付；二、被告杨淑敏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三、被告陈真伟、杨淑敏对上述款项承担抵押担保责
任，原告对借款合同项下的抵押物处置价款享有抵押
优先受偿权；四、被告杭州嘉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应建红、潘怀祖对上述款项承担保证责任；五、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2月23日10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3822号

邵军芳、金文胜：本院受理原告俞汪培与被告浙
江汇强快递有限公司、吴刚强、金国军、严建华、邵军
芳、金文胜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本院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讼请
求：一、判令被告浙江汇强快递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运
输款636269元，并按日万分之二点一的标准支付原
告从 2014 年 3 月 15 日至运输款付清之日止的预期
经济损失，支付线路费 90000 元；2、被告吴刚强、金
国军、严建华、邵军芳、金文胜在未缴出资额4000万
元范围内对被告浙江汇强快递有限公司的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六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9日
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169号

陈志东、梅晓芳：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
民初021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323号

叶红巧、胡志超、黄永国、鲍小凤、安永国、王春
芳：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
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332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059号
汪满美、周友国、周金坛、沈波：本院受理的

原告叶苗杰与被告汪满美、周友国、周金坛、沈波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204 民 初 405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7552号

郭华福：本院已受理原告辛仁军与被告郭华福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16）浙0212民初075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691号

宁波市鄞州朝阳制刷厂：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
州姜山永昌胶木五金厂与被告宁波市鄞州朝阳制刷
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3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董灵燕、王朝芳：本院受理原告雷住华诉被告董
灵燕、王朝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762号

陈龙、叶晶晶：本院受理原告朱超磊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
事项。原告要求你们归还借款 50000 元，利息 1000
元，违约金1300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 15 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到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545号

杜英才、杜世康：原告方锦标为与被告杜英才、杜
世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754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
日内，向本院递产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084号

黄位君：本院受理原告徐南与被告黄位君、范年
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12民初408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产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201号

徐伟：本院受理原告刘照与被告徐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8201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产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292号

徐志宏：本院已受理原告杨纪才与被告徐志宏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176号

王建兵、董玉品、王万赠、王妙逵：本院受理的原
告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与被告王建兵、董玉品、王
万赠、王妙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617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1民初253号

沈小明：本院受理原告严小明诉被告希杰荣庆物

流供应链有限公司、宁波宁东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沈小
明、褚志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11民初25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6692号

茅之磊：本院受理原告施乃蒙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6）浙0282民初66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向慈溪市人民法院民二庭613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11088号

桐乡市依简服饰有限公司、成一芳、陈镛：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保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8时4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11348号

桐乡市依简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慈星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文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 8 时 45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10036号

任齐权：本院受理原告余姚市红其数控机床设备
有限公司与被告任齐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0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8 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9551号

潘忠国、宁波市鄞州互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赵红卫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泗门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5392号

余姚市巨锋模具材料有限公司、章宏智、郑小冰：
本院受理宁波元祥钢铁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281民初53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655号

象山友联针织有限公司、张维：本院受理原告绍
兴市星辉纺织绣品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602民初36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194号

许志荣：本院受理原告谢昭爱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6194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袍江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279号

张明校、张美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602民初727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683号

鲁杏芳：本院受理原告吴金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
民初76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华卡尔特日用品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金华卡尔特日用品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1ZXCZ20160015、日期为2016
年11月25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5,000,000.00
元及孳息（抵押物为金华市天空玩具有限公司位于金华市金西开发区的工业土
地及厂房）（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依法转让给金华卡尔特日用品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金华卡尔特日用品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卡尔特日用品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卡尔特日用品有限
公司履行抵押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3712
卡尔特日用品联系电话：13705798789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卡尔特日用品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1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3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金华市天空玩具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3月20日）

合同编号

2014063S2036
2015JHD063

本金

500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
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抵押人：金华市天空玩具有限公司 保证人：金云忠、叶小群、金超娜、方金玉、杨娟
华、伊莺英；义乌市天来文体制笔有限公司；金华银尔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备注

抵押物为金华市天空玩具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华市金西开发区的土地及厂
房【金房权证（婺）字第002777005、金市（两区）国用200812-26号】。

单位：人民币万元


